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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省发展改革委、浙江能监办、省能源局联合印发了《浙江省中长期电力交易规则（2022年修订版）》（以下

简称《规则》），现将相关内容解读如下。

一、出台背景和过程

为深入贯彻落实《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深化电力体制改革的若干意见》（中发〔2015〕9号）《浙江省电力体

制改革综合试点方案》（浙政发〔2017〕39号）文件精神，按照《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进一步深化燃煤发电上网电价市

场化改革的通知》（发改价格〔2021〕1439号）《国家发展改革委办公厅关于组织开展电网企业代理购电工作有关事项

的通知》（发改办价格〔2021〕809号）《国家发展改革委 国家能源局印发<电力中长期交易基本规则>的通知》（发改

能源规〔2020〕889号）有关要求，对《浙江省中长期电力交易规则（2021年修订版）》（浙发改能源〔2021〕427

号）进行修订。

按照国家文件要求“开展电力现货交易的地区，可结合实际，制定与现货交易相衔接的电力中长期交易规则”。修

订过程中，省发展改革委、省能源局深入开展调研，多次召开专题座谈会，结合浙江省电力行业实际情况，征求了省级

相关部门、各设区市发改部门和各有关市场主体的意见，进行多次修改完善后，经省能源局2022年第31次局长办公会

议、省发展改革委2022年第  次委主任办公会议审议通过，并由省发展改革委、浙江能源监管办、省能源局印发。

二、总体考虑

根据1439号文件要求，结合我省电力行业发展实际情况，在《规则》起草和修改过程中，着重把握了以下四个原

则。

一是坚持市场定价。根据国家发改价格〔2021〕1439号文的要求，有序放开全部燃煤发电电量上网电价、推动工商

业用户都进入市场，取消工商业目录销售电价，进一步完善市场价格形成机制，坚持执行“交易价格+输配电价+政府存

在的性基金及附加”顺价模式确定价格，发挥市场在电力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

二是坚持问题导向。尽可能少地修订无关条款，以体现政策稳定性和连续性。同时，充分贯彻落实《浙江省统筹推

进能源绿色低碳发展和保供稳价工作三年行动方案》（浙政办发〔2022〕60号）相关规定，重点修订了2021年版《规

则》中涉及电子化签约、基准谷电比例设置依据、市场主体合同结算顺序、市场交易限价、信息公开等方面条款。

三是坚持安全第一。确保全面推进电力市场建设过程中电网安全稳定运行和电力用户的稳定供应，保障生产安全。

强化市场准入、交易合同、交易价格的事中事后监管，确保规范有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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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是坚持开门办文。广泛征求意见，11月4日在省发改委官网向全社会公开征求意见，并召集市场主体共同参与讨

论，累计收到各单位反馈意见121条，力求平衡各方利益诉求。

三、框架和主要内容

《规则》约20691字，共三个部分十章。

（一）总体要求。包括一到三章。第一章总则，阐述了《规则》制定的目的依据、适用范围、基本定义和实施主体

等内容；第二章市场成员，主要对参与市场交易的各类市场主体的权责、准入与退出、市场注册管理、交易基本要求进

行了规定；第三章交易相关价格，明确了市场交易价格的形成机制。

（二）组织实施。包括四到七章。第四章电力批发交易和第五章电力零售交易，主要规定了各类交易品种的交易时

序、申报电量确定、交易出清、安全校核等交易执行方式。第六章合同签订与执行，确定了交易合同的签订和电量偏差

处理执行办法；第七章计量与结算，明确了各市市场主体计量结算的基本原则。

（三）监督管理。包括八到十一章。第八章信息披露，界定了市场主体信息披露的范围和要求；第九章至十一章，

主要针对市场干预、争议和违规处理等作了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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